宣教展馆消防设备设施维保、检测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消防有关规范，拟对宣教展馆（以下简称甲方）消防设备设施选取专业维保单位，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本着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提出以下要求，以资共同遵守。
一、维保单位需提供如下资质
1. 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资格证书》、《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及《税务登记证》等正副本复印件并加盖维保单位公章。
2. 被委托人应提供受法人委托签订经济合同、签订安全责任书的证明书原件。
3. 提供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名单及“上岗证”复印件，并加盖维保单位公章。
4. 提供经相关主管部门确认的从事消防设备设施相关工作的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二、维保施工安全要求
1. 维保单位承担的消防设备设施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应当符合相关施工安全规定。
2. 维保单位工作人员应持有劳动部门颁发的上岗证方可进行相关工作，对从事特种工种的，必须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禁止使用未成年人及老弱、病残人员。维保工作人员（民工、临时工等）的安全责任由维保单位全权负责。
3. 维保单位需向甲方提供符合要求的消防设备设施维保工作方案、作业计划、安全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应急措施等工作文档，并积极组织对工作人员的施工教育，评估合格后方可组织人员进行消防设备设施维保。
4.维保单位开工前需组织对全体现场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明确工作任务，使全体施工现场各级人员掌握工程特点及安全操作规程、施工安全措施、安全注意事项。对施工作业人员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并有记录，必要时请甲方派员参加。
5. 维保单位应在施工现场的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维保单位对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电力、通信线路等，应当采取专项防护措施。如没有防护，或防护不当而导致既有设施损坏，由维保单位承担一切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6. 维保施工期间，维保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并做好各种安全防范措施，指定专人负责安全工作，明确安全员。施工人员进行作业时必须正确穿戴好安全防护用品，切实保证施工中的人身、设备安全。维保维修施工中，发生任何事故均由维保单位承担一切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7. 维保单位自备维保期间需要的各种交通工具、设备和工具等。维保机械、工器具及防护设施必须有安全检查记录。交通工具、设备和工具的维修与保养，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或伤亡事故的费用由乙方负责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8. 维保单位必须接受甲方监督，发生人身事故或危及施工安全情况，必须立即报告甲方。维保单位负责人（安全施工第一责任者）对甲方提出的有效意见必须及时进行整改。
9. 安全考核。若因维保单位人员违反本责任书或违反《安规》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维保单位承担全部安全责任。若因合同期内维保单位维护不力或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一切后果均由维保单位承担全部责任。甲方可单方面取消其代维资格，合同终止的处理。
三、维保内容要求
第1条 日常维护保养的设备 
    维保单位对《消防设备设施维保清单》（见附件一）中列明的设备设施进行巡视、日常维修维护及消缺、按检验条例规定定期做调试或校验工作。
第2条 日常维护保养内容  
维保单位应当按照合同完成每月、半年、年保养项目。出具相关报告书。
1) 按规定完成消防主管部门对我所的工作要求内容。
2) 日常维修维护及消缺工作。
3) 按月度巡视消防设备设施。
4) 按季度巡视消防设备设施。
5）按年度巡视消防设备设施。
6）接到甲方电话保障后的应急处置。
7）根据消防相关规定需要完成的工作。
8）以上工作做好记录备查。
第3条 日常维护保养标准
维保单位应当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规范 GB50974-201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01；防火卷帘 GB14102-200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16-2013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日常维护保养期限
消防设备设施维保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维保期限  贰年。
第7条 日常维护保养方式：    □ 清包  √ 半包  □ 大包  
   合同限价壹万壹仟捌佰元整（￥11800.00元）每年，两年共计贰万叁仟陆佰元整。
半包维保中更换零部件单件在  500 元以内的，由乙方免费提供。
第8条 维保单位急修服务响应时间
维保单位应设立24小时维保值班电话，保证接到故障通知后及时给予排除，维修人员及时抵达维保现场救援，抵达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
第九条 其他约定
（一）重大维修、改造或甲方要求维保单位提供合同约定以外的增值服务事项，双方均应当以书面形式另行约定。
（二）维护保养记录是记载消防设备设施运行、维护、保养的依据。应当建立独立的维护保养记录。维护保养记录应当一式两份，双方各保存一份，保存时间为4年。日常保养、普通维修、重大维修、改造协议与抢修记录均应当与维护保养记录一并保存。
（三）具有与消防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工作的实际能力。
（四）签订保密协议。
    四、限价和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一）本项目最高限价￥23600.00元
（二）工作计划完成，支付维保费用，以支票转账方式支付，以每3个月付清一次，第一次支付时间：合同履行3个月后支付，依次类推。




附件一：《消防设备设施维保清单》
1、自动火灾报警系统   
2、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3、自动喷淋灭火系统 
4、消火栓系统      
5、防排烟系统      
6、气体灭火系统  
7、防火卷帘系统    
8、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
9、其它消防设施，手提移动灭火器。
10、温感、烟感点位







